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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22    证券简称：山东钢铁  公告编号：2018-064 

 

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山东钢铁股份有

限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问询函》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

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8 月

13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终止

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8】]0858号），以

下简称《问询函》，《问询函》内容如下： 

你公司自 2018 年 3 月 27 日起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，

截至目前停牌将满五个月。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山东莱钢永锋钢

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永锋钢铁）100%股权、山东钢铁集团永锋

淄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永锋淄博）100%股权以及山东钢铁集团

日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日照公司）37.99%股权。今日，你公司

提交关于终止重组的公告称，鉴于本次重组过程中，国务院发布

“蓝天保卫战”三年行动规划，及山东省拟出台山东省钢铁产业

发展规划，上述政策给标的资产生产经营和评估价值等带来较大

的不确定性风险，重组各方就合作条件、交易价格等内容未能达

成一致，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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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上述情况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1 条的规

定，请公司就以下事项进一步核实并补充披露。 

一、关于终止重组的原因 

公告称，根据国家“蓝天保卫战”行动规划、山东省大气污

染防治规划等政策文件，标的资产永锋淄博、永锋钢铁分别位于

淄博、德州两市，属于大气污染传输通道重点区域。永锋淄博存

在关停、搬迁的风险，永锋钢铁或对其工艺流程进行重大改造，

将导致其评估价值发生重大变化，继续推进重组将会给公司造成

巨大风险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详细说明上述环保政策变化对

永锋钢铁生产工艺流程、评估价值的具体影响，以及带来的重组

不确定性风险；（2）收购上述标的公司的进展情况，截至目前是

否已与交易对方签订正式收购协议，终止重组是否会涉及到违约

责任；（3）本次重组另一标的日照公司 37.99%的股权，作为重

组方案的一部分同步终止，但公司未披露终止原因。请补充披露

终止收购日照公司股权的主要考虑及合理性，并说明收购日照公

司与收购永锋钢铁、永锋淄博之间的关联，上述收购事项是否互

为前提。 

二、关于重组期间工作及信息披露的及时性 

公司前期公告多次披露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正在有

序推进中，公司亦正积极与相关各方就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

行沟通、论证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和交易对方在重大资

产重组期间，在何时就何种事项进行过磋商、达成何种成果，公

司在知悉上述政策文件发布后，与交易对方的具体沟通协商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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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；（2）公司在进入重组程序后，是否充分考虑钢铁行业环保政

策变化风险，是否就环保趋严带来的标的公司搬迁关停、工艺升

级等进行过审慎评估和论证；（3）结合重组各环节情况和公司所

做具体工作，核实并说明公司前期是否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披露

了重组进展及面临的主要困难，是否充分提示了终止筹划本次重

组的相关风险。 

三、关于继续停牌的审慎性 

公告称，2018 年 6 月 27 日，国务院即发布了“蓝天保卫战”

三年行动计划，明确将淄博、德州等列入了大气污染传输通道重

点区域范围。而永锋淄博、永锋钢铁分别位于淄博、德州两市，

上述规划对标的资产未来的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带来较大的不

确定性。监管关注到，公司停牌满三个月后，公司于同日发布继

续停牌的公告，以本次方案披露需要地方国资委审批为由，拟继

续停牌两个月。请公司补充披露在已了解到相关规划发布对标的

资产未来经营发展和后续重组推进影响较大的情况下，申请继续

停牌是否审慎。 

请财务顾问对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前补充披露以上情况，以书

面形式回复我部，并提供交易进程备忘录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8月 14日 


